
 

2022 年第二十届“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 

对各校参赛队问题的答复 

 

第一部分：说明部分释义 

1. 第一页赛题说明中提及“本案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提交代理

意见时最新且生效的法律法规进行论述”，那么是否意味着上述法律法规具

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另外，该法律法规是否也包含最新且生效的相应行业规

范？【新三板关于投资者与挂牌公司约定特殊投资条款的监管规定是否没有

任何时效限制而适用本案？如果适用过程中，导致“特殊投资条款”无效，

是否会影响赛题中案件事实的理解和认定？】【民间借贷利率的相关规定是

适用最新法律规定，抑或是可以适用案情时间的法律规定？】 

 

答复：法律法规具有溯及力。在论述时，可以引用最新且生效的行业规范或

新三板的相关监管规定，但不得违反上位法规定和法理。至于是否导致“特

殊投资条款无效”，可以作为论辩的法律问题，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理解或判

断。民间借贷利率的相关规定适用提交书面代理意见时最新法律规定。 

 

2. 案例中的开庭日期与实际比赛日期不符合，是否会影响本案的法律适用？ 

 

答复：法律适用的时间基点设置为提交书面代理意见截止之日（如果某赛队

提交书面代理意见之日与提交书面代理意见截止之日不一致，且此期间若法

律法规发生变化，可作调整），与开庭日期及实际比赛日期无关。 

 

3. 本案是否考虑除斥期间问题？ 

 

答复：不考虑除斥期间或诉讼时效。 

 

4. 被告代理人是否仅为宏达公司代理，还是同时为宏达公司和江勇代理？【诉



 

讼请求一是否应增加主体，即请求宏达公司与江勇承担支付回购价款的责

任？】 

 

答复：被告方代理人同时作为为宏达公司和江勇的诉讼代理人，诉讼请求一

不用增加主体。 

 

第二部分：案件事实答疑 

1. 原被告的住所地分别在何处？ 

 

答复：宏达数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及实际经营地在北京市海淀区，

千里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及实际经营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2. 请告知本案的管辖法院的所在地。 

 

答复：由北京市的法院审理，级别管辖由赛队根据相关规定确定。 

 

3. 原告方代理人能否提起诉讼请求的更改？ 

 

答复：原则上不能变更诉讼请求。 

 

4. 代理权限是否为特别代理，代理权限是否及于变更诉讼请求和提起反诉？ 

 

答复：特别代理，但赛题要求，代理权限不包括代为承认、变更或放弃诉讼

请求以及提起反诉等。 

 

5. 代理人是不是受到特别委托？ 

 

答复：是。 

 



 

6. 宏达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答复：主营业务为信息技术研发生产，包括数码、计算机、网络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

备及配件等业务。 

 

7. 宏达公司当前是否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答复：否。 

 

8. 案例中投资款和增资款是否具有同一性？ 

 

答复：案例中的投资款用于增资。 

 

9. 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在增资时有优先认购权，本案中也未显示宏达

公司章程约定了优先购买权，第三条中“已取得被投资方原有股东放弃本次

增资的优先认购权的书面确认书。”关于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描述是否有误？ 

 

答复：此系《关于宏达数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条款，仅

为避免原有股东就此次增资行为产生争议。原有股东是否实际享有优先认购

权，可根据赛题给定事实及相关规定进行分析理解。 

 

10. “本次以增资方式投资已获得被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全体股东的授权”，如何

理解“授权”？ 

 

答复：此为《关于宏达数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条款，可

根据赛题给定事实及相关规定进行分析理解。 

 

11. 是否可以告知工商登记的具体内容？ 



 

答复：宏达公司的主营业务参照案件事实答疑第 6项。 

 

12. 补充协议二签订的背景是什么？有无特殊原因？ 

 

答复：无特殊原因或背景。 

 

13. 《补充协议二》是否约定了江勇对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也承担连带责任？ 

 

答复：没有相关条款，视为未约定。 

 

14. 宏达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条中提及的“股东会决议”是否应为“股

东大会决议”？  

 

答复：是股东大会决议。 

 

15. 赛题第二页《增资协议》约定第 2 条千里公司取得 10%股权，此时江勇的控

股比例是否由之前的 75%发生改变，若改变那么改变后的股份比例为多少？ 

 

答复：2016年 9月 15日，宏达公司在新三板挂牌；股东变更为 16名，控股

股东仍为江勇，占股 65%。 此前江勇的股份比例变更问题请根据赛题给定事

实进行分析理解。 

 

16. 宏达公司章程有对公司回购股权、减资决议股东通过比例的规定吗？ 

 

答复：没有特殊规定。 

 

17. 赛题第六段中涉及的宏达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以及赛题第八段涉及的宏达

公司股东变更为 16名，这一股东变更是如何操作的？ 

 

答复：原有股东均未退出。在增资时是否还进行了股份转让等行为，请根据



 

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或依据江勇在此次增资前后的持股比例变化进

行推算。如果此认定股东变更的操作不重要，可以直接忽略。 

 

18. 宏达公司股东变更后，是否有股东持有优先股？ 

 

答复：否。 

 

19. 江勇是否以保证人身份签署了《补充协议二》？ 

 

答复：《补充协议二》系在《补充协议一》约定的基础上签署的，未变更条款，

视为与《补充协议一》的约定一致。 

 

20. 第三页案件事实第七条，《补充协议二》中第 5 项“若千里公司与江勇逾期

支付回购款”，是否为书面错误，实则应为“若宏达公司与江勇逾期支付回购

款”？ 

 

答复：确系编辑问题。改为“若宏达公司与江勇逾期支付回购款”。 

 

21. 赛题第七段《补充协议二》第五款指出了“逾期”，但合同并未约定支付回购

款的期限，是否可以明确合同的支付期限？或者“逾期付款利息”是否应为

“违约金”？  

 

答复：结合案件事实分析；“逾期付款利息”的表述以赛题为准。 

 

22. 赛题第七段《补充协议二》中的对赌条件是“主营业务年净利润”，但第九段

中的描述是“年净利润”，此处的年净利润是否指的就是主营业务？能否公布

宏达公司 2015 及 2016 年年净利润的具体数值？ 

 

答复：第九段中的描述“年净利润”指的是主营业务的年净利润。  



 

23. 请告知本案的《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是否获得了当时宏达公司其他股

东的同意，签署时有无相应的股东会决议与董事会决议。 

 

答复：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 

 

24. 请告知千里公司和江勇于 2019年 7月 26日以及本案起诉时在宏达公司的持

股比例。 

 

答复：结合赛题给定最终持股比例，千里公司、江勇本案起诉时在宏达公司

的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25. 宏达公司是在新三板的哪个板块挂牌？ 

 

答复：根据宏达公司的营业范围判断，或忽略。 

 

26. 案例中的新三板是否与现实中的新三板适用同样的规则与政策？ 

 

答复：适用同样的规则。 

 

27. 新三板上市时披露的文件是否包括对赌协议？ 

 

答复：请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并结合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 

 

28. 宏达公司的挂牌是否存在瑕疵？例如宏达公司是否在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披露过任何有关回购股份条款的信息？ 

 

答复：不存在瑕疵，宏达公司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9. 截止开庭日期前，宏达公司是否在新三板终止挂牌？ 



 

答复：否。 

 

30. 2016 年 9 月 15 日，宏达公司新三板挂牌后至提起诉讼之时，江勇在宏达公

司的持股比例是否发生变化？千里公司的持股比例在宏达公司挂牌后是否

发生变化？ 

 

答复：否。 

 

31. 2015-2018年宏达公司是否进行过利润分配？ 

 

答复：否。 

 

32. 宏达公司有无进行减资程序？ 

 

答复：否。 

 

33. 请告知宏达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2015年 8 月 22 日的估值，本案起诉

时的总市值，本案起诉时的负债率以及目前的现金流大小，未分配利润大小。 

 

答复：不考虑财务报表或资产估值情况。 

 

34. 公司的资产在融资之前具体有多少？能否披露宏达公司的公司章程？ 

 

答复：不考虑原有资产状况。章程没有特别约定。 

 

35. 新股东反对股份回购是否可以理解为无法依法进行回购程序即获得 2/3的股

东同意？ 

 

答复：请根据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 



 

36. 2018年后宏达公司的业绩怎么样？【宏达公司回函中提到，业绩已有明显改

善，能否有具体业绩数据？】 

 

答复：不考虑业绩增长的具体数据。 

 

37. 是否可以披露宏达公司近几年的审计报告？【能否提供宏达公司资金流水、

资产负债表等财务状况的相关材料？】 

 

答复：不考虑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具体内容。 

 

38. 宏达公司是否存在资本显著不足情形？ 

 

答复：以赛题给定事实为准，未给定事实视为不存在。 

 

39. 宏达公司的负债情况，现在千里公司对宏达公司实际持股情况如何？【宏达

公司是否存在债务？如果有，是否在签订《增资协议》前便已存在？】 

 

答复：已赛题给定事实为准，未给定事实视为不存在。 

 

40. 请告知宏达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2019年 7 月 26 日以及本案起诉时所

从事的具体业务类型。 

 

答复：请参照案件事实答疑第 6项。 

 

41. 原告公司与被告公司签协议时，被告公司的股价是多少？【2022 年被告公司

的股票市价是多少？】 

 

答复：不考虑其他时点的公司估值或股票价格，2022年股票市价在 4元上下

波动。 



 

42. 千里公司拥有普通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吗？ 

 

答复：拥有普通股股东的相关权利义务。 

 

43. 千里公司成为宏达公司股东后，是否关注或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等？【2015年

到 2019年，千里公司是否每年收到宏达公司的审计报告？】【宏达公司经营

所获利润是否有进行分红，分红对象是否包括千里公司？】 

 

答复：请结合赛题给定事实，未设定千里公司参与宏达公司日常管理经营事

实，即视为没有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千里公司未另行要求宏达公司交付审计

报告，即视为其已按约定收悉了相关报告；未设定宏达公司利润分配事实，

即视为没有进行过利润分配。 

 

44. 投入资本公积金的 5000万元有没有特定的用途？是不是附义务的捐赠？ 

 

答复：请结合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赛题中未明确事实，视为没有特

定用途等。 

 

45. 请告知千里公司的近年的经营状况，投资收益率等信息。 

 

答复：结合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 

 

46. 有无证据能够用于证明千里公司实际支付了 260万元律师费？ 

 

答复：千里公司与律师事务所签署了《委托代理协议》并实际支付律师代理

费 260万元。 

 

47. 请告知《要求履行回购义务的律师函》中 1.34 亿数额是如何计算得出的，

按照 8000万 16 年复利率无法得出？ 



 

答复：请按照赛题给定的情况和数额自行计算。 

 

48. 请确认本案中宏达公司 2015-2018年的业绩是否视为客观事实？ 

 

答复：赛题给定事实视为客观事实。 

 

49. 请告知千里公司收到宏达公司 2017年年报的具体时间。 

 

答复：次年 4月中旬收到前一年年报。 

 

50. 双方增资协议中是否有回购义务开始所约定的具体时间节点？ 

 

答复：请结合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回购义务起始时间。 

 

51. 双方增资协议中，针对逾期回购问题，协议中是否有关于回购期限的约定？ 

 

答复：同上。 

 

52. “且有权要求被投资方和保证人按照投资方投资款加上……”此处对于江勇

责任承担的表述是否表述有误？ 

 

答复：此为协议明确约定。 

 

53. 赛题第十段的《律师函》要求宏达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但《补充协议二》

要求的是宏达公司与江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前后是否存在矛盾？ 

 

答复：《律师函》是单独发给宏达公司的，江勇保证责任的承担问题请结合赛

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 

 



 

54. 赛题第十段中“1.34 亿元”的计算基数是七千万还是八千万？ 

 

答复：根据案件给定条件自行计算。 

 

55. 赛题第十一点“国内外客观形势变化”指什么？有无具体事件？ 

 

答复：请结合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 

 

56. 案件事实第 11，《关于股份回购事宜的回函》中的明股实债，被告是否必须

主张？ 

 

答复：请结合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自行确定代理意见。 

 

57. 赛题 11，“根据《公司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

有关规定”，是否说明本案中不涉及侵害债权人利益？ 

 

答复：请结合赛题给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 

 

58. 赛题第十二点“双方经过数次沟通”的“数次沟通”中，千里公司是否在 2019

年 7月 30日后六个月内明确请求江勇履行保证责任？ 

 

答复：千里公司在双方的数次沟通过程中，未放弃向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江勇主张权利。 

 

59. 千里公司在《律师函》向宏达公司索要 1.34 亿元股份回购价款计算期间是

从哪段时间进行计算？是通过 0.8亿*（1+15%*4.5年）=1.34亿计算的吗？

如果是这种计算方式，案情里面说的利率是不是指的年平均利率而不是复合

回报率？ 

 



 

答复：参照第 47项、第 54项的答复意见。 

 

60. 千里公司是否有向保证人江勇主张过权利？何时主张？ 

 

答复：参照第 58项答复意见。 

 

61. 千里公司在 2019 年 4月 18日发出律师函之前，是否曾对宏达公司主张过股

权回购？ 

 

答复：赛题未设定事实，视为未发生。 

 

62. 宏达公司挂牌前是否对对赌协议进行清理？若进行了又是如何清理？ 

 

答复：赛题未设定事实，请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赛题已设定事实进行分

析理解。 

 

63. 被告方对于股权回购价款是否有支付能力？ 

 

答复：根据赛题已设定事实进行分析理解。 

 

64. 诉讼请求四“请求判令江勇对第 1、2、3 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支付义务”，

但是诉讼请求五只是“请求判令由宏达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能否增加江

勇一起承担诉讼费？ 

 

答复：可以增加。 


